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歳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1) 保  険  料    │     6,975,485,000│     7,299,705,668│     7,148,395,424│        53,951,400│     106,406,744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還付未済額 9,047,900)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介護保険料     │   7,148,395,424│ (還付未済額 9,047,9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第１号被保険者 │   7,148,395,424│ 1. 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123,551,100┃  
 ┃   保険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121,157,6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ア.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541,882,000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イ.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9,275,600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93,5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,844,324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2) 支払基金交付金│     9,061,428,000│     8,558,837,439│     8,558,837,439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支払基金交付金 │   8,558,837,43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介護給付費交付 │   8,215,972,439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198,500,000┃  
 ┃  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472,439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2.地域支援事業支 │     342,865,000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2,865,000┃  
 ┃   援交付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3) 国庫支出金    │     7,704,639,000│     7,402,983,407│     7,402,983,407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１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国庫負担金     │   5,650,709,21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介護給付費負担 │   5,650,709,217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622,088,977┃  
 ┃  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,620,24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2.国庫補助金     │   1,752,274,19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調整交付金     │   1,154,506,000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54,506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介護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14,346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総合事業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,789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3) 特別調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371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2.地域支援事業交 │     464,189,190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4,189,190┃  
 ┃   付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総合事業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3,974,475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0,214,715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3.保険者機能強化 │      56,264,000│ 1. 保険者機能強化推進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,264,000┃  
 ┃   推進交付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4.事務費補助金   │      14,496,000│ 1. 介護保険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,496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6.特例補助金     │      10,254,000│ 1. 災害等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254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7.介護保険保険者 │      52,565,000│ 1. 介護保険保険者努力支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,565,000┃  
 ┃   努力支援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4) 府支出金      │     4,886,311,000│     4,570,684,889│     4,570,684,889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府負担金       │   4,309,343,48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介護給付費負担 │   4,309,343,485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297,526,925┃  
 ┃  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816,56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２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2.府補助金       │     261,341,4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地域支援事業交 │     261,341,404│ 1.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1,341,404┃  
 ┃   付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総合事業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6,234,047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,107,357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5) 財産収入      │         2,832,000│           218,925│           218,925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財産運用収入   │         218,9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利      子     │         218,925│ 1. 基金積立金利子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8,925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介護給付費準備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8,925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6) 繰  入  金    │     6,439,180,000│     6,069,168,314│     6,069,168,314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一般会計繰入金 │   4,977,598,3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一般会計繰入金 │   4,977,598,314│ 1. 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789,881,647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3,433,442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. 職員給与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8,774,203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. 事務費等分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7,825,122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. 低所得者保険料軽減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7,683,9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３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7,440,6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3,3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2.基金繰入金     │   1,091,5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基金繰入金     │   1,091,570,000│ 1. 介護給付費準備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91,570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7) 諸  収  入    │         6,257,000│         3,841,718│         3,841,718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延  滞  金     │         895,9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第１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895,900│ 1. 第１号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5,900┃  
 ┃   延滞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2.雑      入     │       2,945,8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第三者納付金   │       1,768,460│ 1. 第三者行為損害賠償金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68,46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2.返  納  金     │         885,647│ 1. 不当利得等による介護給付費等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5,647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3.地域支援事業収 │          85,310│ 1. 総合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310┃  
 ┃  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4.雑      入     │         206,401│ 1. 雑  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6,401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8) 繰  越  金    │       506,042,000│       506,041,011│       506,041,011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４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繰  越  金     │     506,041,0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繰  越  金     │     506,041,011│ 1. 前年度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6,041,011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歳 入 合 計  │  34,260,171,1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５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